西宁市湟中区2021年第一批中央林业改革

发展资金造林项目实施方案（作业设计）
一、项目名称

西宁市湟中区2021年第一批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项目
二、项目主管单位

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政府

三、项目建设单位

建设单位：西宁市湟中区林业和草原局

法人代表：高生仓（局长）
建设地点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、共和镇、海子沟乡、李家山镇、田家寨镇、大才乡、上五庄国营林场、南朔山林场、群加国营林场。
项目性质

新建生态公益性项目
六、建设规模与内容

建设规模：完成人工造林20000亩。

建设内容：栽植各类苗木2354599株，其中：青海云杉2097355株，油松48106株，油松容器苗36354株，河北杨3920株，桦树42000株，山杏71408株，花灌木55456株。
七、建设期限

项目建设期限为1年，即2021年1月—2021年12月。

八、项目总投资

项目总投资为3200万元。其中：2021年第一批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造林项目资金2200万元，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资金1000万元。直接费用3049.28万元，间接费用150.72万元，分别占总投资的95.29%、4.71%。
九、效益分析

通过该项目实施，增强项目区水土保持能力，进一步提高林分质量和空气质量，改善当地山体绿化和人居环境，提升生态文明新形象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可增加当地部分群众的经济收入，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林业建设的信心，加快生态建设步伐，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、社会及经济效益，促进各项事业发展。
